
关于做好 2023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学校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《2023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

金资助申请指南》(中博基字[2022]14 号)要求，现就本年度中

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、特别资助（站前）、特别资助（站

中）和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一、资助项目类型 

（一）面上资助 

面上资助是给予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从事自主创新研

究的科研启动或补充经费。由专家通讯评审确定资助对象。资

助标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。自 2023年起不再区分等

次，自然科学资助标准为 8 万元，社会科学资助标准为 5 万元。 

（二）特别资助 

特别资助分为站前和站中两种类型。 

特别资助（站前）资助标准为 18万元，2023 年资助约 400

人。 

特别资助（站中）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类 18 万元、社会科

学类 15万元，2023 年资助约 800人。 

（三）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

优秀学术专著资助标准为每部专著平均 8 万元，2023 年资

助约 30部专著。 

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面上资助 

1.进站 18个月内可多次申请，每站只能获资助一次。 

2.面上资助不限制申请人数。项目非涉密，且为本人承担。 

3.与工作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，只可向工作站设站单位提

交申请。与省级创新实践基地联合培养的博士后，只可向流动

站设站单位提交申请。 

4.入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实施的各类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

（学术交流项目除外）的派出人员，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

申请。 

（二）特别资助（站前） 

申请人须为 2023年度拟进站或新近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

作的人员，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拟进站人员须是获得博士学位 3 年以内的全日制博士，

2023 年度应届博士毕业生优先（申报时须满足博士学位论文答

辩的基本要求）。 

新近进站的博士后须进站不超过 4 个月，即为 2022 年 12

月 1 日（含）之后进站人员（以中国博士后网上系统进站时间

为准），博士学位获得时间须为 2022 年 1 月 1日（含）以后。 

2.年龄均不超过 35 周岁（1987年 3 月 31日后出生）。 

3.进站学科须为自然科学。申请项目须为申报指南中第 6

页表 1中规定的研究方向，且为非涉密项目。 



4.特别资助（站前）不限制申请人数。 

（三）特别资助（站中） 

1.进站满 4 个月，即 2022 年 12 月 1 日之前进站（以中国

博士后网上系统进站时间为准）。 

2.申请项目应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或创新性。可以是获得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的延续和深化，但必须有创

新点或创新成果，且为非涉密项目。 

3.设站单位择优推荐。名额为申报截止日期时我校在站人

数的 5%，原则上各单位只推荐两名，学校组织专家评议后向博

士后基金会推荐上报。 

4.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可优先推荐：获得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等资助，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，

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，引进的优秀留学回

国人才，设站单位重点培养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1.申请人务必仔细阅读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

（2023 年度）》（附件 1）。 

2.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须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

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”，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，

在线提交，不需提交纸质材料。 

3.优秀学术专著资助须按要求将专著书稿、《出版资助申请



表》以 pdf 格式刻录光盘 1 张，在光盘上标识博士后姓名、专

著名称；将光盘和查重报告等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。 

 四、时间安排 

 

批次/ 

时间节点 
网上申报 

起始时间 

博士后 

申报截

止时间 

设站单位 

审核截止

时间 

评审 

截止时间 
公示时间 

优秀学术专

著出版资助 

1月 1日 

（网下提交） 
5月 29日 —— 6月下旬 —— 

第 73批 

面上资助 
3月 1日 3月 29日 4 月 6日 6月上旬 6月中旬 

第 5批 

特别资助

（站前） 

3月 1日 3月 29日 4 月 12日 5月中旬 6月上旬 

第 74批 

面上资助 
7月 1日 8月 29日 9 月 5日 11月上旬 11月中旬 

第 16批 

特别资助

（站中） 

3月 1日 3月 23日 4 月 12日 5月中旬 6月上旬 

五、评审标准 

（一）面上资助：已取得的科研成果、创新能力、研究基础

和平台情况。 

（二）特别资助（站中）：已取得的科研成果、发展潜力与

创新能力。 

（三）特别资助（站前）：高水平导师、高水平平台、高水

平候选人、研究计划的创新性与可行性。 

 六、其他 

（一）特别资助（站前）和特别资助（站中）不可同时申报。 



（二）在站时间计算：从中国博士后网上系统进出站信息中

登记的进站日期起，至国家申报截止日止。 

（三）符合申报条件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拟进站的博

士务必申报特别资助（站前）。 

（四）博士后延期期间不得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。当批

次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予资助。 

（五）申请中“投送学科”系申请者所报项目所属的学科，

并非指现所在的流动站。“研究方向”系指申请者所报项目的研

究方向。申报题目不须与进站研究题目一致，可结合自己的优

势课题申报。申请项目的评审专家是相应二级学科方向的专家。 

（六）未尽事宜请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详细查阅《2023 年

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申请指南》。 

  

 

附件：《2023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申请指南》 

 

人才人事处 

2023 年 1月 7 日 


